天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行为法律依据

一、行政处罚法律依据
1.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23号）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；
2.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364号）第六条第一款。
二、行政许可法律依据
1.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）第六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、第二十六条第（二）项；
2.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50号）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八条第（一）项；
3.《湖北省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》（鄂人社发〔2009〕13号）第五条第一款。
4.《湖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章、第三章。
三、行政确认法律依据
1.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国令第375号）第十七条。
